附件：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工作，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临床医师队伍；师资的素质和水平，直接关系到规范化培训的质量，师资管理是关节环节。现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毕业后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为各级医疗机构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能独立、规范地承担本专业常见多发疾病诊疗工作的临床医师。
第三条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是指具备较好的临床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带教能力及职业道德高尚的高年资主治或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临床医师。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领导小组、专业基地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责。
第五条 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领导小组负责师资的审批，统筹管理，健全激励机制。
第六条 专业基地负责师资的选拔、考核，带教质量监督及根据评价体系进行评价，师资动态管理和日常管理工作。
第三章 师资管理
第七条 师资遴选及资格认定。
一、指导老师遴选条件：选拔职业道德高尚、临床经验丰富、具有带教能力和经验，具有带教工作的积极性及进取心的主治三年以上或主治以上职称医师作为指导老师。
二、师资遴选程序及资格认定：由所在科室推荐，专业基地工作小组进行师资资格认定，公示后医院基地领导小组审批。
第八条 建立师资管理库和个人教学档案。
建立师资管理库，对所有经过资格认定的带教老师实行统一的动态管理，并有计划地增加和更新师资力量。
建立师资个人教学档案，包括资格认定申请表、专业职称及聘书、临床专业论文、科研项目及成果、教学研究及成果、教学培训等。
第四章 明确师资职责，建立师资培训、上岗、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及激励机制。
第九条 各级师资职责
主治医师（三年以上）指导老师职责：
1．指导教师应在职业道德及精神文明等方面成为住院医师的表率，言传身教，不仅要指导住院医师做好临床工作，更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高住院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
2．熟悉国家统一制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对住院医师在政治思想、临床实践、技能操作、专业理论和外语、临床教学、科研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对每位住院医师制定出具体培训办法，指导他们进行规范化培训，监督住院医师完成的各项培训指标和要求。
3．承担临床住院医师专业理论课的教学，组织有关讲座，指导他们了解本学科的最新进展。
4．指导住院医师的实践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思维、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与病人沟通、取得病人合作的技巧，提高临床诊疗技能的准确性和熟练程度。
5．负责安排和指导住院医师的教学实践。
6、负责指导循证医学在临床实践中运用。
7.对住院医师在接受培训过程中轮转登记考核手册的填写情况，应给予指导和检查，并将其在培训中的表现记录在册。
8．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要求，做好住院医师的轮科考核、年度考核和阶段考核工作。
二、副高以上指导教师除完成主治医师（三年以上）指导老师职责外，应积极参加专业基地和医院考核小组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阶段考核和年度的命题、评卷和临床技能考核工作。
第十条 师资培训制度。
一、组织指导老师学习国家统一制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
二、定期院内组织指导老师开展业务学习和带教能力培训，不断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三、定期组织指导老师到教学医院学习。
四、不定期请院外教学专家来院对指导老师教学培训。
五、参加省毕业后医学教育办公室安排的统一培训班。
第十一条 师资上岗制度。
一、对新上岗得指导老师上岗前必须经过岗前培训合格、带教能力（包括教学查房、病案讨论、理论授课等）考核合格、师资资格认定，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方可上岗。
二、对考核不合格者，取消指导老师资格，培训合格并重新师资资格认定后才能上岗。
第十二条 师资教学质量评估制度。
一、考评原则
1、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把考评工作作为常规工作来实行，每年度进行一次，使之制度化、程序化、合理化。
2、在考评前认真做好准备，对指导老师表现有充分了解。
3、考评者工作要认真仔细，客观公正。
二、考评内容
1、职能部门对教师教学检查情况；
2、教师日常履职情况；
3、学生对教师的评价；
4、科室（学科）意见；
5、带教缺陷
三、考评方法
1、学员对指导老师填写带教情况评价表。
2、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和各专业基地根据考核内容对指导老师进行考评。
四、评定结果及激励机制
1、评价表由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办公室整理装入指导教师个人档案，医院每年根据考核结果评选年度优秀指导老师，除一定的教学津贴外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2、作为职称晋升及聘用的主要加分依据之一。
3、考核85分以上为合格，对考核不合格者，取消指导老师资格，培训合格并重新师资资格认定后才能上岗，职称晋升及聘用推迟1年。当年年度考核为不合格。
4、出现教学事故，取消指导老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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